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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設立合營基金管理公司

本公告乃由飛揚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自願作出，以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業

務發展的最新資料。

成立合營公司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3年8月 1日，本公司與新都控

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控股」）簽署一項合作協議（「合作協議」），據此，本公

司及新都控股同意於香港設立一家合營基金管理公司（「合營公司」）。

合營公司的註冊資本為 1,000,000港元，其中本集團及新都控股各自將出資 500,000

港元，各佔合營公司的 50%股權。本集團及新都控股將逐步完成對合營公司的出

資。根據合作協議，合營公司之建議名稱應為飛揚旅行家創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合營公司之董事會將由本集團委任之三名成員及新都控股委任之兩名成員組

成，而本集團委任之代表為董事會主席。合營公司將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財

務報表將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中合併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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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都控股的資料

新都控股是一家於日本東京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並於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

（股份代碼： 2776），透過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再生資源、服裝貿易及房地產以及

酒店等業務。

據本公司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於本公告日期，新都控股及

其控股股東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成立及管理基金

於完成成立合營公司後，本公司將根據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成立及管理基金以投

資日本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東南亞等其他地點的高端酒店及優質民宿資

產（「基金」）。預期基金擬以有限合夥形式營運，而合營公司為普通合夥人，其他

合資格機構及個人投資者則為有限合夥人。基金將籌集的資金規模預期不超過

1,000,000,000港元。基金的實際成立條款及出資金額將有待進一步磋商。於本公

告日期，尚未就設立及認購基金訂立任何具約束力的協議。合營公司將委聘專業

經理及團隊管理及營運基金。合營公司收取的年度管理費將為所有合夥人每年實

際出資額的2%。

訂立合作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 (i)設計、開發及銷售旅行團（包括傳統跟團遊及定制旅遊）； (ii)銷

售自由行產品（主要包括提供機票及╱或酒店住宿）；及 (iii)為客戶提供旅遊配套

產品及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簽證申請辦理、旅遊景點門票、會議服務及代辦旅遊

保險等。董事認為，訂立合作協議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乃由於合作協

議項下擬進行的業務，與本集團現有的旅遊業務產生協同效應，有利於促進本集

團業務的增長；並預期有利於培育新業務，為本集團帶來整體價值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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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有關合作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各適用百分比率低於

5%，訂立合作協議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而本

公告乃本公司按自願基準作出，以供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參考。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尚未就設立及認購基金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由

於設立及認購基金事項須作出進一步磋商及訂立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股東及本

公司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基金及其

項下擬進行交易的設立及認購（倘落實）可能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倘日後

就設立及認購基金訂立具約束力的協議，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

承董事會命

飛揚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何斌鋒

中國寧波，2023年8月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何斌鋒先生、熊笛先生、黃宇先生、吳濱先

生及陳惠玲女士；非執行董事沈陽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華敏先生、易淩先

生及趙彩紅女士。

網站：http: / /www.ifly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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